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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内设机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业务发展的

需要，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章程》和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规定，结合基金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以“适应发展，规划清晰，管理规范，精简高效”为原则设立职能部

门，明确管理职责。

第三条 以“合理配置，职责明确，适当流动，人尽其才”为原则逐步完善内

设机构负责人职位设置，健全选拔聘用机制。

第二章 内设机构的设置及职能

第四条 内设机构的设置

基金会内设机构分为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

行政部门包括：综合管理部、办公室、财务；业务部门包括项目管理部、传播

管理部。

第五条 内设机构设立和变更

基金会内设机构是根据业务需要设立，设立程序是由分管副秘书长、秘书长提

议，综合管理部制订方案，秘书长办公会研究，理事长办公会批准，报中心审核，

民政部备案。

基金会可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变更内设机构，变更内设机构的程序与设立程序相

同。

第六条 内设机构职能

（一）行政部门职能

1、综合管理部职能

（1）制订行政管理规章制度；

（2）制订人力资源管理规章制度；

（3）制订项目管理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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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政部的工作联系，包括办理基金会法人登记、变更、评估、年检事项；

与中心的工作联系，包括文件收发、传阅、机要保密处理、会议安排等；与地方统

计部门的工作联系，填报统计资料等；

（5）理事会会议筹备，包括理事联络、会议组织服务等；

（6）职员福利管理，包括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

（7）项目保障管理；包括会务组织，食宿、交通及差旅安排等；

（8）职员聘用管理，包括履行聘用程序、外调考察、签订聘用合同，办理入

职手续；职工离职、解聘、辞退的手续办理等。

（9）职员职位与薪酬管理，包括考察、定级、任免、调整等；

（10）职员绩效考核与奖惩管理，包括考核、奖励、处罚等；

（11）职员培训管理，包括培训、技术职称评定等；

（12）临时工作人员管理，包括高级访问学者、特聘专家、研究员、兼职人员、

实习生、志愿者的管理；

（13）基金会的研究、交流、培训、社会实验等各类项目的统计、分析和过程

管理；

（14）合作伙伴共建基地的管理；

（15）领导分配的其他工作。

2、办公室职能

（1）办公事务管理，包括档案、印章的管理；办公用品、办公设备的分配及

登记；办公车辆调配和维修等；

（2）办公区管理，包括前台接待；办公室、办公家具的分配和调整；物业、

装修、消防、安全、保洁的协调管理；网络、监控设施维护；档案室，阅览室、资

料室、哺乳室的管理等；

（3）职员考勤和请休假管理；

（4）领导分配的其他工作。

3、财务

（1）执行国家相关财务管理法规，建立健全基金会财务管理规章制度；

（2）业务管理部门的工作协调，包括落实财政部、民政部的财务管理工作，

配合审计署的审计工作等；

（3）执行国家税收法规和政策，处理纳税事项；

（4）财务核算管理，包括审核各类会计凭证，按时编制财务报表及年终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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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制订年度财务预算和年度财务报告，报理事会审批；

（6）项目预算管理，包括参与项目立项研究，各部门项目预算审核，编制年

度项目总预算报告，项目实施过程的财务分析与监督等；

（7）项目决算管理，包括参与项目总结工作，各部门项目决算审核，编制年

度项目总决算报告等；

（8）固定资产及低值易耗品的盘点、建账和处置；

（9）搜集理财信息，拟定和实施货币资金理财方案；

（10）领导分配的其他工作。

（二）业务部门职能

1、项目管理部

（1）拟订公益项目年度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

（2）发现与基金会有着共同使命方向的机构和项目、组织项目评审会、协助

项目立项程序、跟进并报告项目进展状况、结果、评估及反馈等。

（3）开展各个项目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络、交流、项目监督工作；

（4）项目实行年度汇报制，项目负责人需向秘书处提交年度项目状态报告，

内容包括项目进展状况、资金使用状况、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案等。

（5）项目负责人应按照基金会的项目中期/总结报告撰写要求按期提交项目中

期/总结报告，接受基金会的监督。

（6）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督促合作伙伴及时做出项目经费的决算报告,

按时完成审核，并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审计。

（7）目结束后，尾款拨付前，项目管理部须对项目完成质量进行评估。

（8）管理培训项目，包括项目计划与筹资、培训方案的制订与实施，志愿者

联络，后勤保障，撰写项目评估报告，项目成果出版等；

（9）开展与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校、企业等单位的合作；

（10）领导分配的其他工作。

2、传播管理部

（1）拟订公益传播的年度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

（2）进行公共关系管理，包括基金会形象宣传、项目宣传、媒体联络、网站

建设、网站内容编辑与管理、宣传成果分析汇总等；

（3）制订项目推广计划、组织公益采访、组织专题研讨会；

（4）领导分配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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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内设机构负责人的选拔聘用

第七条 内设机构负责人的选拔、聘用和管理按《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

会从事管理制度》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八条 本办法由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九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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